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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5年 12月 8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 

 

目的  
 
.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為 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經營的持牌

小販推行為期 5年的資助計劃 (下稱 "資助計劃 ")提供背景資料，

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
資助計劃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背景 

 

改善固定小販排檔區的消防安全 

 
2.  因應花園街的排檔區於 2010年及 2011年發生兩宗火災

(後者做成毗鄰的樓宇內多人傷亡 )，政府當局已推出一連串措

施，以盡可能減低街頭擺賣活動所構成的火警風險。這些措施

包括要求檔販遵守在營業及非營業時間攤檔範圍的規定、打擊

以易燃物料蓋搭攤檔的簷篷，以及禁止營業時間後在攤檔範圍

外的街上存貨過夜。為確保小販遵行消防安全規定，食物環境

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已實施違例處分制度。根據該制度，屢犯

不改的小販會被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  
 
3.  為有效控制排檔區的潛在火警風險，政府當局已成立小

販管理督導委員會，負責制訂具體措施以改善各排檔區的管

理，並監察措施的推行情況。食環署認同促進與各持份者的合

作關係至為重要，因此亦已就所有排檔區成立小販管理諮詢委

員會，就小販管理事宜 (包括推廣消防安全 )提供有效的溝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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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資助計劃  
 
4.  為減低排檔區內的小販擺賣活動所構成的火警風險，政

府認為有需要改善小販攤檔的防火效能及設計，以及把攤檔遷

離大廈樓梯口或緊急車輛通道。為此，政府當局於 2012年 9月 3日
宣布打算推行一項為期 5年、為在 43個排檔區經營的小販而設的

資助計劃。  
 
5.  根據資助計劃，排檔區內的小販會獲提供財政資助，以

重建或搬遷攤檔。此外，資助計劃亦會為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

小販提供特惠金。據政府當局所述，後者會有助加快騰出攤檔

空位，並因而方便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具體而言，資

助計劃包含以下特點⎯⎯  
 

(a) 因火警安全理由而被食環署要求搬遷至新攤位的小

販，可申請一項一次性的搬遷資助；  
 
(b)  不須就 (a)項而搬遷其攤位的小販，可申請一項一次性

的重建資助，以供其在原址重建部分或整個攤檔，以減

低火警風險；以及  
 
(c)  選 擇 自 願 向 政 府 交 回 其 小 販 牌 照 的 小 販 ( 根 據

2008-2009年度進行的小販發牌政策檢討而獲新簽發牌

照者除外 )，可獲一筆一次性的特惠金。  
 
 
委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 

 
6.   政府當局於 2013年 2月 5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資助計劃

的詳情。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撮述於下文。  
 
資助計劃的目的  
 
7.  就委員對當局推出資助計劃的目的是否旨在減少小販

數目提出的質疑，政府當局在回應時強調，當局完全認同街頭

擺賣的歷史及小販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亦已致力保持小販行業

的興旺。雖然如此，由於在資助計劃下自願交回小販牌照安排

的目的，是幫助加快騰出攤檔空位，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

攤檔，因此，在推行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安排後，小販的總數

難免會減少。儘管可能出現該效果，當局並非為了減少小販數

目而推出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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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的資格  
 
8.  一些委員表示，部分固定檔位小販已自費為其檔位進行

改善工程。這些委員察悉，資助計劃將不具追溯效力，他們對

這項無追溯力的安排表示不滿，因為這將會造成的效果，是懲

罰負責任的小販。有委員認為，小販應可獲退還因檔位改善工

程而已支付的開支。  
 
9.  政府當局表示，在兩宗火警事故後，花園街的大部分固

定攤檔小販及其他小販區的部分小販已按食環署的要求，糾正

其違規情況。應注意的是，根據政府既定的財政紀律，通常不

會作出具追溯力的安排。資助計劃會為合資格小販在資助計劃

下尋求財政援助提供較大彈性，舉例而言，他們可申請一次性

的重建資助，以重建部分或整個攤檔，而改善工程可在 5年內分

階段進行。  
 
10.  部分其他委員對於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安排將只適用

於 在 43 個 固 定 小 販 排 檔 區 經 營 的 持 牌 小 販 ， 而 不 適 用 於 在

2008-2009年度進行的小販牌照政策檢討後獲簽發牌照的 141名
小販表示不滿。這些委員認為，特惠金安排應適用於所有小販。 
 
11.  政府當局表示，在 2008-2009年度進行的小販發牌政策

檢討後，當局曾於 2010年及 2011年向有興趣加入小販行業的小

販發出新的小販牌照。由於這些小販加入小販行業只有一段短

時間，容許他們交回牌照來申領特惠金，這做法沒有充分的理

據。政府當局重申，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安排，目的是方便騰

出攤檔空位，以遷置街頭小販檔位，從而減低街頭擺賣活動所

構成的火警風險。在 18個離街小販市場經營的小販由於有較佳

的消防安全設施，因此並不是自願交回小販牌照安排的涵蓋

對象。  
 
簽發新的小販牌照  
 
12.  有意見認為，若自願交回小販牌照安排的反應熱烈，當

局應考慮重新簽發小販牌照，以填補攤檔空位。有委員亦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向因其僱主向政府交回其小販牌照而可能失業的

小販攤檔登記助手 (下稱 "登記助手 ")簽發新的小販牌照。  
 
1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雖察悉委員的關注，但向登記助手

簽發新的牌照，使他們可繼續經營小販檔位的建議，有違自願

交回小販牌照安排的目的；該項安排是為加快騰出攤檔空位，

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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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金  
 
14.  部分委員認為，對於現時在人流甚多的小販區經營的小

販而言，一次性為數 12萬元的特惠金或不足以吸引他們交回其

小販牌照，理由是小販在交回其小販牌照後，便會永遠喪失生

計。有委員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提高特惠金的金額。 

 

15.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當局在訂定特惠金的金額時，已徵

詢小販的意見。 12萬元的現行建議與先前的自願交回小販牌照

計劃 (即 "大牌檔 "持牌人及流動小販在向政府交回牌照時分別獲

發放 6萬元及 3萬元的一次性特惠金 )比較，所發放的金額已較

高。由於討論中的交回牌照安排屬自願性質，小販可自由選擇

是否交回其牌照以換取一次性的特惠金。  
 
 
近期發展 

 
16.  在財務委員會於 2013年 3月批准開立一筆為數 2.3億元

的新承擔額後，當局已於 2013年 6月 3日推出資助計劃，為在43個
固定小販排檔區經營的約 4 300名持牌小販提供財政資助，加快

搬遷或原址重建攤檔，以減低火警風險。  
 
17.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12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資助計劃的進度。  
 
 
相關文件 

 
18.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2月 2日



附錄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 

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3年2月5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小販政策小組委

員會  
2014年4月15日  

(項目 II) 
 

題為 "有關小販及小販

擺賣的事宜 "的政府當

局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566/13-14(01) 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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